【宣评推荐】

看着不顺眼的人太多
（医工饶增红推荐，2013年3月25日）
推荐理由：社会，我们要学会适应，在适应的过程中，人与人之间缺不了产生些许关系，或合作，或竞争，无论如何，朋友，我们都有，只是有些能接受，也有一些不能接受。在社会中，能够与人友好相处固然重要，可是也免不了有不顺眼的人，但是我们要明白，他们的存在对我们自己是一面镜子，在他们身上我们会看到自己的长处，也会看到我们的短处，因为他们，所以我们能取长补短，少走弯路。因此，对自己的周围的人要保持相同的心态，不要过分地偏向某一方，这样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加舒适。

天天都有可能遇上不顺眼的人。

人与人之间是有磁场、有化学反应的。为什么说“虽无过犯，面目可憎。”那些“可憎”的面孔不代表青面獠牙，有可能貌若天仙者在某些人眼中，所起的化学作用，会变成一个“可憎”的面孔。

故此，要求别人都看自己顺眼是不可能的事，自己也不可能看别人都顺眼。

一旦看到不顺眼的人，就会叫嚷：“不喜欢他，不跟他来往！”请千万谨记，你不跟他来往，还会有很多人会跟他来往。所以，对待不顺眼的人，实行各家自扫门前雪，可以，如果期望自己的所有朋友都视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如陌路，是不可能的事。

曾在会议中，听同事报告说，我公司不满意一个供应商的服务，不打算再续约，这是合理合情的，但当事的经理又说：“我们不要这个供应商，应该通知我们的其他合作伙伴，也不可以用这个供应商。”对于这个额外的建议，我并没有接受。同事在会议之后问我为什么不同意他的做法。

我说：“做人做事所要面对的事实是，自己的敌人也一定有他的朋友。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人会为了得罪了某人而孤独一生，亦几乎没有一个公司丢了一个客户，就从此门可罗雀。”

既非生死之交或血缘骨肉，谁会自愿、自动、自觉地分担朋友的仇恨？

成熟而有智慧的人，不应该期望自己看不顺眼的人会变成众矢之的或盼望他穷途末路，这种“期望”很渺茫，不见实效反显小家子气，何必！

况且，看不顺眼的人比比皆是，有如遍地青青草，春风吹又生。遇上看不顺眼的人，已经是一种遗憾，还要长期奉送感情，动辄要为看不顺眼的人之所得或所失而上心，更是无辜与吃亏之至。
（推荐者注：本文来自新浪博客-梁凤仪的博客2012年9月24日，作者：梁凤仪。）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3年3月28日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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